
晋英政〔2019〕64 号

英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开展“防风险保安全

迎大庆”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沿海村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。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

险，坚决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，维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

根据市安委会的工作部署和《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“防风险

保安全迎大庆”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晋农

〔2019〕152 号）要求，决定自即日起至 10 月，在全镇范围内

组织开展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重

要指示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《消防法》《福建省消防条例》《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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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《福建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若

干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

责”和“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依法监管、单位全面负责、公民

积极参与”的消防工作原则，集中开展渔港和渔业船舶消防安

全执法专项行动，切实有效消除火灾隐患，为新中国成立 70

周年创造良好的渔业消防安全环境。

二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港口检查。重点检查渔港经营者或管理公司安全生

产责任是否落实，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规程是否建立健全，是

否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，消防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要落

实到位；检查渔港的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完整，且处于立即可用

状态；渔船在港锚泊时要整齐有序，并保留必要的水上消防通

道，并确保其畅通无阻；在渔港内装运易燃、易爆危险品或在

港内明火作业，必须经渔港监督机构批准，且在指定区域进行，

同时在作业时要设置明显标志。渔港内严禁燃放烟火、鞭炮，

严禁用火焚物，倾倒燃油及焚烧废品的规定和措施要落实到

位。

（二）渔业船舶检查。重点检查在港锚泊渔船消防制度是

否健全，是否留足值班人员；渔船的消防设备配备是否齐全，

存放位置是否正确并处于立即可用状态；对机舱、厨房、起居

室等火灾易发地点进行重点检查，是否安放消防器材，设备是

否过期失效，电气、油管线路是否老化；渔船上进行明火作业

是否有经过渔港监督机构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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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渔业养殖场（苗种场）检查。检查安全生产责任是

否落实，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规程是否建立健全，是否制定消

防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，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完整且处于可使用

状态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大力宣传贯彻《福建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。

各沿海村委会、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

《福建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，进一步建立健全消防安

全责任制度，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职责。要建立常态化火灾隐患

排查整治机制，实施渔业船舶重大火灾隐患和渔港火灾隐患整

治工作，督促渔船船东船长严格执行消防安全法规和标准，全

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大力开展防火宣传教育。各沿海村委会、有关单位

要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充分利用各种媒体、横幅标语、

短信及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高渔民群

众的防火安全意识，做到警钟常鸣。要抓好船东船长安全培训

工作，聘请消防警官举办消防讲座，结合火灾事故实例进行教

育，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，查找渔船事故隐患，宣讲防范火灾

知识，提高渔船、渔港安全“四个能力”：检查消除火灾隐患

能力、扑救初起火灾能力、组织疏散逃生能力、消防宣传教育

培训能力。加强对普通船员的“四小证”培训工作，具体抓好

“船舶消防”的实操演练，做到人人会操作、人人能过关。

（三）开展渔港和渔业船舶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。要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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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当前伏季休渔期间渔船停港的时机，深入渔村、渔船、渔港

一线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过程的督促、检查。进一步加

强渔港和渔业船舶消防工作监督管理，按照规定登船检查渔船

消防安全制度、防范措施和安全责任落实，检查渔港消防设施，

器材配备和有效情况，严密监控和落实渔船停港维修、加油等

安全防火措施，合理安排渔船停泊间距，留足消防疏散通道，

依法查处渔船违章使用电气焊、明火作业等现象，从严整治安

全隐患和薄弱环节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。渔业生产安全工作事关渔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事关社会和谐稳定。各沿海村委会、有关

单位进一步提高开展渔港和渔业船舶安全大排查大整治重要

性的认识，认请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增加做好

此项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认真组织开展消防大排查、大整

治专项行动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迅速行动。各沿海村委会、各有关单位

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

切实加强对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落实整治责任。坚持问题导向，瞄准短板和薄弱环节，结合实

际，进一步细化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加强整改，严格执法。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“细

之又细、严之又严、实之又实、全之又全”的要求，加大监督

检查力度，细致排查各类隐患，切实做到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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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走过场。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“零容忍”，采取有效措施，

及时督促渔业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整改坚持边检查边整改，以检

查促整改，要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，并指定专人负责督促整改

到底，跟踪落实。对不整改或到期仍整改不到位的，要坚决予

以处罚，并责令停航整顿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各有关单位每月底 26 日前报送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

项行动情况表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在 10 月 20 日前将工作总结和

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情况表报送镇农业服务中心

（渔业办）。

附件：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情况表

英林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7 月 19 日



附件

渔业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情况表

填报单位(加盖公章)：

行动情况 活动开展情况 违法违规查处情况 处罚情况 隐患整改情况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
行动

次数

出动

人员

检查

渔船

检查

港口

/

码头

检查

渔业

企业

开展

演练

开展

培训

培训

船员

举办

消防

讲座

分发

宣传

材料

消防

设施

不齐

全渔

船

明火

作业

渔船

装

卸

危

险

品

渔

船

消防

设施

不齐

全企

业

消防

安全

制度

不健

全企

业

应急

预案

未制

定企

业

行政

处罚

（起）

罚款

（万

元）

列入

“黑

名

单”

渔船

（艘）

现场

整改

（项）

限期

整改

（项）

完成

整改

（项）

整改

率

（%）

备注：每月报送的数据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累计数据。

审核人： 填报人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抄送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

英林镇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9 日印发


